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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北市政府 變更鶯歌(鳳鳴地區)都市計畫(配合捷運三鶯線建設計畫)細部計畫(捷運開發區容積率調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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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北市政府 變更鶯歌(鳳鳴地區)都市計畫(配合捷運三鶯線建設計畫)細部計畫(捷運開發區容積率調整)案

(1/2)法令依據及程序

都市計畫個案變更法源：都市計畫法第24條

土地權利關係人為促進其土地利用，得配合當地分
區發展計畫，自行擬定或變更細部計畫，並應附具
事業及財務計畫，申請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
或鄉、鎮、縣轄市公所依前條規定辦理。

說明會辦理法源：都市計畫法第23條

公開展覽期間

自113/03/25起30天

公開展覽說明會

113/04/10鳳祥市民活動中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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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北市政府 變更鶯歌(鳳鳴地區)都市計畫(配合捷運三鶯線建設計畫)細部計畫(捷運開發區容積率調整)案

(2/2)法令依據及程序

辦理程序

研擬細部計畫草案

計畫草案公開展覽
30日及辦理說明會

彙整民眾陳情意見

提送新北市都市計畫
委員會審議

都市計畫公告核定實施

113年3月25日公開展覽開始

113年4月10日辦理公開展覽說明會

113年4月24日公開展覽結束

後續辦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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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北市政府 變更鶯歌(鳳鳴地區)都市計畫(配合捷運三鶯線建設計畫)細部計畫(捷運開發區容積率調整)案

• 基地坐落於鶯歌(鳳鳴)都市計畫，周邊鄰近重要交通設施包含國道2號大湳交流道、台鐵鳳鳴站

• LB12站點服務涵蓋鳳鳴地區主要商業帶與鳳鳴重劃區，為地區城際間主要大眾運輸端點

LB12鶯桃福德站
(本次計畫範圍)

(1/2)計畫概述

LB11永吉公園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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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新北市政府 變更鶯歌(鳳鳴地區)都市計畫(配合捷運三鶯線建設計畫)細部計畫(捷運開發區容積率調整)案

(2/2)計畫概述

住宅區

商業區

乙種工業區

捷運開發區

停車場用地

零售市場用地

學校用地

車站用地

公園用地

廣場用地

道路用地

人行步道用地

計畫位置

捷運路線
高架穿越

現行都市計畫

細部計畫：109年5月5日公告實施「擬定鶯歌(鳳
鳴地區)都市計畫(配合捷運三鶯線建設計畫)細部
計畫案」

土地使用計畫 土地面積(公頃)

捷運開發區 0.9590

公園用地 0.2170

廣場用地 0.0423

道路用地 0.1517

合計 1.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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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新北市政府 變更鶯歌(鳳鳴地區)都市計畫(配合捷運三鶯線建設計畫)細部計畫(捷運開發區容積率調整)案

(1/6)變更理由及內容

變更理由1：捷運開發區容積率訂定標準應參照108年1月31日「新北
市捷運開發區容積率訂定及分配方式」內變更前為住宅區或商業區之
原則，將基準容積調整為2.5倍

本案完成工業區土地變更後之基準容積率為200%

依108.1.31第96次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議報告案
第一案「新北市捷運開發區容積率訂定及分配方
式」之結果，本次調整LB12站捷運開發區容積率訂
定倍數：

基準容積率1.7倍→基準容積率2.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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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新北市政府 變更鶯歌(鳳鳴地區)都市計畫(配合捷運三鶯線建設計畫)細部計畫(捷運開發區容積率調整)案

LB11站規劃內容摘要

車站周邊地區
都市機能定位

周邊以住宅及工業使用為主，多為衛生瓷、瓷磚、科技陶瓷元件
等陶瓷相關生產廠房，其中已有部分停業或閒置。透過LB11站
設置提升交通可及性，將有機會促進南側產業用地使用轉型，提
供複合機能的生產廠辦或 SOHO文創工作室，培植下一代藝術
工作者，打造微型創業與人才交流的環境，並創造小而優質的商
業環境，結合創意與創業，克服鶯歌藝術人才外流的困境，為鶯
歌陶藝創作注入活水。

130年運量預測
(土城~八德)

尖峰進出
運量

• 往土城：進站330人次/時，出站65人次/時
• 往鶯歌：進站66人次/時，出站271人次/時

(2/6)變更理由及內容

車站機能比較(摘錄自現行都市計畫書)

變更理由2：LB12定位為新北-桃園城際端點站與生活商業中心，卻有較周邊捷運開發區相對低的使用強度

LB12站規劃內容摘要

車站周邊地區
都市機能定位

車站周邊目前以住、商、工混合使用為主，主要商業活動沿鶯桃
路分布，未來將塑造站區為鳳鳴主要生活商業中心，並更強化居
住及商業機能。由於 LB12站位於鶯歌與桃園八德交界，因此東
北側新開發的市地重劃住宅社區，除了支應原鳳鳴地區居民住宅
需求外，亦可服務一部分龜山工業區科技產業員工。

130年運量預測
(土城~八德)

尖峰進出
運量

• 往土城：進站386人次/時，出站354人次/時
• 往鶯歌：進站227人次/時，出站421人次/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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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新北市政府 變更鶯歌(鳳鳴地區)都市計畫(配合捷運三鶯線建設計畫)細部計畫(捷運開發區容積率調整)案

(3/6)變更理由及內容

編號 修正前 修正後

1

捷運開發區二土地所有權人捐贈10.5%容積樓地板面積予
新北市政府後，容積率扣除捷運開發區二原變更後容積率
1.2倍之半數，由土地所有權人支付建造成本及無償提供
新北市政府相對應之土地持分，作為新北市政府負擔自償
性捷運設施經費之貢獻額度，以挹注捷運建設經費。另土
地所有權人應無償提供新北市政府捷運設施所需空間及其
應持分土地所有權。

捷運開發區二土地所有權人捐贈10.5%容積樓地板面積
予新北市政府後，容積率扣除捷運開發區二原變更後容
積率1.2倍之半數，部分由土地所有權人支付建造成本及
無償提供新北市政府相對應之土地持分，作為新北市政
府負擔自償性捷運設施經費之貢獻額度，以挹注捷運建
設經費。另土地所有權人應無償提供新北市政府捷運設
施所需空間及其應持分土地所有權。

變更內容1：事業及財務計畫

修正理由：依協議內容，調整為部分增額容積樓地板由土地所有權人支付建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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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新北市政府 變更鶯歌(鳳鳴地區)都市計畫(配合捷運三鶯線建設計畫)細部計畫(捷運開發區容積率調整)案

(4/6)變更理由及內容

變更內容2：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修正理由：依108.1.31訂定之「新北市捷運開發區容積率訂定及分配方式」，以基準容積率200%之2.5倍為
捷運開發區容積率

編號 修正前 修正後

2

捷運開發區二之容積率以工業區變更後容積率(200%)的
2.5 倍計算。即捷運開發區二之容積率＝200%＊250%
＝500%。

土地使用分
區及編號

捷運開發區
一

捷運開發區
二

建蔽率 80% 80%

容積率 428% 340%

土地使用分
區及編號

捷運開發區
一

捷運開發區
二

建蔽率 80% 80%

容積率 428%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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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新北市政府 變更鶯歌(鳳鳴地區)都市計畫(配合捷運三鶯線建設計畫)細部計畫(捷運開發區容積率調整)案

(5/6)變更理由及內容

變更內容2：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修正理由：配合行政院「推動社會住宅成果與提升社宅用地供給精進措施」針對整體開發區、捷運開發區應
提供設置5%公益設施並優先作社會住宅使用

編號 修正前 修正後

2

捷運開發區二無償捐建作公益性及社會福利設施使用
者，經新北市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及接管機關同
意接管，且經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
會審查通過後，得免計容積，並得依其實際設置容積樓
地板面積之一倍獎勵，惟總容積上限不得超過370％。

捷運開發區二應無償捐建5%作公益性及社會福利設施並
優先提供社會住宅使用，經新北市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准及接管機關同意接管，且經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
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會審查通過後，得免計容積，並應
依其實際設置容積樓地板面積之一倍獎勵，惟總容積上
限不得超過525％（500%＋500%＊5%＝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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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新北市政府 變更鶯歌(鳳鳴地區)都市計畫(配合捷運三鶯線建設計畫)細部計畫(捷運開發區容積率調整)案

(6/6)變更理由及內容

變更內容3：其他應表明事項

修正理由：統一計畫書中用語為土地所有權人

修正理由：依協議內容，調整為部分增額容積樓地板由土地所有權人支付建造成本

編號 修正前 修正後

1

捷運開發區二土地所有權人捐贈10.5%容積樓地板面積予
新北市政府後，容積率扣除捷運開發區二原變更後容積率
1.2倍之半數，由土地所有權人支付建造成本及無償提供
新北市政府相對應之土地持分，作為新北市政府負擔自償
性捷運設施經費之貢獻額度，以挹注捷運建設經費。另土
地所有權人應無償提供新北市政府捷運設施所需空間及其
應持分土地所有權。

捷運開發區二土地所有權人捐贈10.5%容積樓地板面積
予新北市政府後，容積率扣除捷運開發區二原變更後容
積率1.2倍之半數，部分由土地所有權人支付建造成本及
無償提供新北市政府相對應之土地持分，作為新北市政
府負擔自償性捷運設施經費之貢獻額度，以挹注捷運建
設經費。另土地所有權人應無償提供新北市政府捷運設
施所需空間及其應持分土地所有權。

編號 修正前 修正後

1
本計畫用地招商辦理土地開發時，須考量政府、地主、投
資人於權益分配比例之公平性。

本計畫用地招商辦理土地開發時，須考量政府、土地所
有權人、投資人於權益分配比例之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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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新北市政府 變更鶯歌(鳳鳴地區)都市計畫(配合捷運三鶯線建設計畫)細部計畫(捷運開發區容積率調整)案

人民陳情方式

• 各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任何意見，得以書面載明姓名
（單位）、地址、聯絡方式、建議事項、位置、理由等資
料，向本府提出建議，俾供規劃及都市計畫變更之參考。

• 對本案有任何疑問，歡迎來電洽詢：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都市計畫科
    (02)29603456 分機7130 林小姐

    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土地開發科
(02)22852086 分機1622 王小姐

•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表可透過下方QRcode下載

需填寫欄位如紅框所示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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